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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宮西洋製圖儀器淺說與修護—以院藏皮套製圖儀器組為例

保存維護

清
宮
西
洋
製
圖
儀
器
淺
說
與
修
護

以
院
藏
皮
套
製
圖
儀
器
組
為
例

王
竹
平

成
套
的
西
洋
製
圖
儀
器

古
人
治
學
工
具
，
筆
硯
紙
墨
缺
一

不
可
，
謂
之
文
房
四
寶
。
誠
如
宋
人
蘇
易

簡
論
著
︽
文
房
四
譜
︾
，
書
前
徐
鉉
作
序

所
提
﹁
退
食
之
室
，
圖
書
在
焉
，
筆
硯

紙
墨
，
餘
無
長
物
，
以
為
此
四
者
為
學
所

比
例
既
有
十
種
，
可
各
為
一
尺
，
今
總
歸
一
尺
者
便
攜
也
，
一
尺
中
列
十
線
，
則
一
尺
而
有
十
尺

之
用
，
恐
其
不
清
，
故
各
線
之
端
，
書
某
線
以
別
之
。

—

︽
曆
算
全
書
︾

資
，
不
可
斯
須
而
闕
者
也
﹂
。
明
清
之

際
，
西
洋
傳
教
士
來
華
，
伴
隨
西
學
東
漸

而
來
的
科
學
儀
器
，
相
繼
成
為
皇
帝
與
士

大
夫
學
習
天
文
、
數
學
與
地
理
的
新
興
文

具
。
特
別
是
康
熙
時
期
，
受
到
曆
法
之
爭

的
影
響
以
及
康
熙
本
身
對
西
方
科
學
的
熱

愛
，
西
洋
儀
器
成
為
進
獻
皇
帝
的
禮
物
首

選
，
因
此
現
存
清
宮
藏
品
留
有
不
少
當
時

使
用
的
西
洋
科
學
儀
器
。

從
臺
北
故
宮
與
北
京
故
宮
兩
館
收

藏
可
以
發
現
許
多
立
式
天
文
或
地
學
測
量

儀
器
之
外
，
在
清
宮
用
來
學
習
幾
何
數
學

與
地
理
測
量
的
製
圖
儀
器
大
多
是
成
組
裝

配
的
盒
套
，
方
便
攜
帶
，
也
特
別
適
合
田

野
調
查
使
用
。
盒
套
有
銀
、
木
、
漆
或
皮

革
等
材
質
製
成
，
製
圖
儀
器
則
大
多
為
銅

質
，
也
有
象
牙
或
竹
、
鐵
等
材
質
組
成
，

件
數
多
寡
不
一
，
少
則
六
、
七
件
，
多
達

二
十
、
三
十
餘
件
不
等
。
︵
圖
一
︶

製
圖
儀
器
用
途
與
保
存
狀
況

傳
世
的
清
宮
西
洋
製
圖
儀
器
組
，
由

於
未
經
掩
埋
且
僅
三
百
年
的
歷
史
比
起
其

他
古
文
物
不
算
太
長
，
所
以
象
牙
、
竹
、

漆
或
皮
革
等
有
機
材
質
部
分
，
保
存
情
況

不
至
腐
壞
，
大
致
良
好
仍
堪
用
；
反
觀
金

屬
部
份
，
或
因
使
用
情
形
與
保
存
環
境
的

水
氣
、
油
漬
以
及
封
閉
的
盒
套
空
間
，
導

致
金
屬
材
質
較
常
有
氧
化
或
銹
蝕
現
象
。

以
臺
北
故
宮
所
藏
皮
套
西
洋
製
圖
儀

器
組
為
例
︵
圖
二
︶
，
內
有
八
個
組
件
，

皆
為
金
屬
材
質
。
皮
盒
套
外
觀
完
整
，
保

有
光
澤
無
龜
裂
，
盒
蓋
內
部
為
紅
色
絲
絨

布
，
布
面
纖
維
受
力
於
儀
器
處
略
有
壓
印

圖二　清康熙　皮套製圖儀器組　盒高9.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一　 清康熙　黑漆盒製圖儀器組　清宮造辦處製　盒長25.5公分　寬22公分　高5.5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
院藏　藍色水丞底部刻有「康熙年製」字樣　引自《清宮西洋儀器》，頁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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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
，
盒
身
內
部
為
木
胎
，
鑿
刻
出
八
個
小

槽
，
置
放
八
件
製
圖
組
件
。
︵
圖
三
︶
需

觀
察
注
意
的
劣
化
狀
況
︵
圖
三
a
︶
，
發

生
在
盒
身
上
緣
近
開
口
側
的
金
屬
鉚
釘
，

有
一
脫
落
，
有
一
略
微
鬆
弛
，
但
整
體
情

形
大
抵
穩
定
。
至
於
盒
套
底
部
外
表
沾
染

些
許
固
定
文
物
用
蠟
與
包
裝
用
棉
絮
，
則

需
簡
易
清
潔
處
理
。
︵
圖
三
b
︶

八
件
金
屬
材
質
的
製
圖
儀
器
，
黃
白

相
間
，
似
可
換
搭
組
成
下
列
幾
種
工
具
來

使
用
，
半
圓
儀
、
摺
疊
矩
尺
、
比
例
規
、

分
規
、
圓
規
是
測
量
工
具
，
而
鴨
嘴
筆
、

針
筆
與
鉛
筆
則
是
製
圖
用
筆
。

製
圖
時
測
角
度
的
半
圓
儀
︵
圖

四
︶
、
量
直
角
的
摺
疊
式
兩
臂
矩
尺

︵
圖
五
︶
以
及
計
算
用
的
平
腳
比
例
規

︵
圖
六
︶
，
皆
有
法
文
刻
寫
文
字
，
其

中
半
圓
儀
和
比
例
規
帶
有
巴
黎
工
匠
款

﹁C
H

A
PO

T
O

T
 A

 PA
R

IS

﹂
，
說
明
此
組

製
圖
儀
器
或
許
出
自
同
一
巴
黎
作
坊
。
在

北
京
故
宮
所
藏
西
洋
儀
器
組
當
中
尚
可
看

到
其
他
巴
黎
作
坊
的
製
品
，
例
如
：
來
自

M
ichael B

utterfield

或N
icholas B

ion

等
工

匠
之
手
。

明
崇
禎
年
間
，
在
德
國
傳
教
士
鄧
玉

可
各
為
一
尺
，
今
總
歸
一
尺
者
便
攜
也
，

一
尺
中
列
十
線
，
則
一
尺
而
有
十
尺
之

用
，
恐
其
不
清
，
故
各
線
之
端
，
書
某
線

以
別
之
。
﹂
︵
圖
八
︶
於
是
，
在
北
京
故

宮
的
清
宮
舊
藏
中
，
我
們
看
到
不
少
清
宮

內
務
府
造
辦
處
自
製
刻
有
漢
字
的
中
式
比

例
規
。
︵
圖
九
︶
而
本
件
院
藏
西
式
平
腳

比
例
規
上
則
有
變
面
線
、
平
分
線
、
分
圓

線
、
皇
半
呎
以
及
由
球
徑
算
球
重
與
由
球

重
算
距
離
長
度
等
六
種
尺
規
刻
度
。

比
例
規
多
搭
配
分
規
使
用
，
如
圖
十

所
示
。
分
規
與
圓
規
構
造
相
似
，
只
是
兩

腳
皆
為
尖
針
，
主
要
用
途
是
量
取
長
度
與

等
分
線
段
或
圓
弧
。
本
件
院
藏
分
規
︵
圖

十
一
︶
，
其
中
一
腳
中
段
有
螺
旋
鈕
，
應

可
拆
卸
針
腳
，
裝
配
其
他
組
件
，
惟
螺
旋

鈕
內
部
螺
紋
有
銹
化
物
生
成
固
結
，
已
無

法
轉
動
。

鉛
筆
是
最
基
本
的
製
圖
用
筆
，
鴨

嘴
筆
與
針
筆
則
可
上
墨
，
使
線
條
永
久
保

存
。
本
件
院
藏
鉛
筆
︵
圖
十
二
a
︶
，
藉

由
推
動
圈
型
扣
環
，
往
前
可
扣
緊
筆
芯
，

往
後
可
取
出
筆
芯
。
筆
芯
取
出
後
︵
圖

十
二
b
︶
，
採
相
同
的
扣
環
原
理
可
固
定

在
﹁
可
卸
式
筆
座
﹂
上
︵
圖
十
三
︶
，
而

函
口
述
與
王
徵
譯
繪
︽
遠
西
奇
器
圖
說
錄

最
︾
凡
例
出
現
的
﹁
合
用
分
方
分
圓
尺
﹂

即
是
比
例
規
，
三
年
後
，
義
大
利
傳
教
士

羅
雅
谷
著
︽
比
例
規
解
︾
仔
細
介
紹
伽
利

略
比
例
規
的
用
法
。
最
初
在
一
五
九
七

年
，
伽
利
略
發
明
比
例
規
原
意
是
計
算
不

同
口
徑
的
大
砲
，
填
裝
不
同
材
質
砲
彈
時

所
需
的
火
藥
量
，
經
改
良
後
，
反
倒
成
為

解
決
代
數
與
幾
何
的
簡
便
計
算
尺
，
透
過

可
開
合
的
兩
股
帶
刻
度
直
尺
，
即
可
利
用

比
例
相
似
原
理
進
行
計
算
。
︵
圖
七
︶
由

於
比
例
規
是
將
幾
種
比
例
尺
度
綜
合
於
一

的
尺
規
，
最
多
有
到
十
種
比
例
，
故
︽
曆

算
全
書
︾
凡
例
載
明
﹁
比
例
既
有
十
種
， 圖三　皮盒套

圖四　 半圓儀（亦稱測角器）　直徑長6公分　高4.1公分　重量6.22公克圖五　 摺疊矩尺　長8.1公分　寬1.4公分　重量26.51公克　
展開後為直角尺，一側為萊因呎規格，一側為皇呎　
規格。

圖六　 平腳比例規　長8.5公分　重量27.61公克 
兩股左右拉開，可成不同角度使用，亦可拉成一直線作直尺用。

圖七　伽利略比例規　引自《靈臺儀象志》觀象臺圖第五十四圖

3a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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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所收《新法算書》與《曆算全書》對十種比例尺規的稱謂

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第四線 第五線 第六線 第七線 第八線 第九線 第十線

《新法算書》

明徐光啟等撰
平分線 分面線 更面線 分體線 更體線 分弦線 節氣線 時刻線 表心線 五金線

《曆算全書》

清梅文鼎撰
平分線 平方線 變面線 立方線 更體線 割圓線 正弦線 切線 割線 五金線

圖八　 比例規各線總圖　《新法算書》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卷2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平腳比例規　長17.8公分　寬4.4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兩股上刻有平分線、分面線、分圓面、分圓度、分體線與五金線等
六種規度　引自《清宮西洋儀器》，頁79。

此
筆
座
末
端
呈
四
方
柱
形
，
似
可
組
裝
在

可
拆
針
腳
的
分
規
上
，
那
麼
原
本
的
分

規
就
可
改
裝
成
圓
規
來
使
用
。
同
樣
地
，

末
端
呈
四
方
柱
形
的
﹁
可
卸
式
針
筆
頭
﹂

︵
圖
十
四
︶
應
該
也
是
可
以
組
裝
在
分
規

上
，
為
圓
形
與
弧
形
線
條
進
行
上
墨
。
若

是
欲
將
可
卸
式
筆
座
與
可
卸
式
針
筆
頭
組

合
在
一
起
︵
圖
十
五
︶
，
由
於
筆
座
前
端

為
兩
葉
半
圓
弧
片
，
透
過
扣
環
的
箍
緊
只

左
半
部
所
繪
，
參
見
圖
十
六
。
而
本
件
院

藏
寬
口
鴨
嘴
筆
是
利
用
扁
方
型
扣
環
前
後

移
動
來
控
制
墨
水
量
與
線
條
粗
細
。
︵
圖

十
七
︶另

外
，
鉛
筆
所
用
筆
芯
其
實
不
含

鉛
，
而
是
石
墨
材
質
，
︽
本
草
綱
目
︾
有

載
石
墨
﹁
可
書
字
畫
眉
﹂
。
石
墨
材
料
，

有
滑
膩
感
，
重
量
輕
︵
本
件
鉛
筆
芯
重
量

僅○
‧

二
八
公
克
︶
，
質
軟
易
摩
擦
生
粉

︵
圖
十
八
︶
，
色
澤
為
鐵
墨
色
到
深
灰
色
。

金
屬
材
質
的
科
學
檢
測

就
此
組
製
圖
儀
器
的
整
體
保
存
狀
況

而
言
，
黃
色
金
屬
部
份
多
為
握
把
與
持
拿

部
位
，
或
許
是
過
去
使
用
摩
擦
的
關
係
，

表
面
多
有
斑
駁
的
深
色
氧
化
痕
跡
；
白
色

金
屬
部
份
多
為
測
繪
部
位
，
或
許
是
含
鐵

成
分
，
導
致
銹
蝕
較
為
嚴
重
。
︽
比
例
規

解
︾
提
及
﹁
以
銅
鐵
為
規
器
﹂
，
透
過
X

光
螢
光
光
譜
定
性
分
析
，
白
色
金
屬
確
認

為
鐵
質
，
而
且
透
過
磁
鐵
的
測
試
，
這
些

白
色
金
屬
部
位
皆
具
磁
性
。
黃
色
金
屬
的

成
分
為
銅
鋅
合
金
︵
圖
十
九
︶
，
屬
黃
銅

材
質
，
經
X
光
螢
光
光
譜
半
定
量
分
析
，

含
鋅
量
占
二
到
三
成
。
︵
表
二
︶

圖十　比例規與分規　引自《靈臺儀象志》觀象臺圖第十一圖

圖十一　分規　長8.6公分　重量19.48公克

圖十二a　鉛筆　長8.6公分　重量10.43公克

圖十二b　筆芯圖十三　可卸式筆座

圖十四　可卸式針筆頭

圖十五　可卸式筆座與針筆頭的組合

圖十七　 寬口鴨嘴筆　長8.5公分　重量10.27公克

圖十八　筆芯屑

圖十六　 多用途分規（A為可拆卸分規尖針腳；B為可拆卸鉛筆
頭；C為可拆卸針筆頭）引自《靈臺儀象志》觀象臺
圖第五十圖局部

A
B

C

能
形
成
圓
圈
狀
，
加
上
此
圈
口
徑
大
於
針

筆
頭
尾
端
的
四
方
柱
，
並
無
法
將
針
筆
頭

穩
固
地
嵌
住
。
同
時
，
這
種
組
合
無
手
持

之
處
，
並
不
具
實
用
性
，
因
此
可
卸
式
筆

座
與
可
卸
式
針
筆
頭
分
別
裝
配
於
可
拆
卸

針
腳
的
分
規
上
，
改
變
其
功
能
為
圓
規
或

劃
線
，
是
較
有
實
際
使
用
的
可
能
性
，
如

同
︽
靈
臺
儀
象
志
︾
觀
象
臺
圖
第
五
十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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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護
處
理

皮
盒
套
上
的
外
來
附
著
物
，
選
擇

以
分
析
級
石
油
醚
進
行
抹
除
清
潔
。
金
屬

儀
器
部
分
，
半
圓
儀
、
摺
疊
矩
尺
、
比
例

規
、
鉛
筆
與
可
卸
式
筆
座
，
表
面
輕
微
氧

化
變
色
或
是
使
用
摩
擦
痕
，
並
無
持
續
劣

化
之
虞
，
亦
以
不
含
水
的
分
析
級
石
油
醚

進
行
擦
拭
清
潔
。
對
於
銹
蝕
狀
況
相
對
嚴

重
的
分
規
、
鴨
嘴
筆
與
可
卸
式
針
筆
頭
，

採
用
機
械
式
清
潔
處
理
，
以
玻
璃
纖
維

刷
、
解
剖
刀
與
石
油
醚
交
替
使
用
，
適
時

地
使
用
石
油
醚
可
避
免
銹
塵
洋
溢
與
減
少

確
地
測
算
出
重
量
與
直
徑
，
還
可
算
出
同

樣
材
料
，
但
直
徑
不
同
的
球
重
多
少
，
或

是
比
例
不
同
的
球
徑
又
多
少
，
也
同
樣
地

驗
證
了
立
方
體
、
圓
柱
體
、
全
圓
錐
體
、

斜
截
錐
體
、
棱
錐
體
與
扁
球
體
的
比
例

與
容
量
。
皇
帝
有
時
用
幾
何
方
法
測
量
距

離
、
山
的
高
度
、
河
流
與
池
塘
的
寬
度
，

自
己
定
位
與
調
整
儀
器
，
計
算
結
果
若
與

他
人
計
算
結
果
相
同
時
，
就
興
高
采
烈
。

這
樣
的
文
字
敘
述
經
過
拉
雪
茲
神
父
的
傳

遞
，
不
僅
讓
當
時
遠
在
法
國
宮
廷
的
太
陽

王
心
領
神
會
康
熙
皇
帝
的
學
習
力
，
也
讓

三
百
年
後
的
我
們
讀
起
來
深
刻
感
受
康
熙

皇
帝
在
傳
統
儒
學
之
外
，
以
高
度
的
開
放

心
情
，
熱
切
地
汲
取
西
洋
科
學
。
而
看
著

本
組
院
藏
西
洋
製
圖
儀
器
的
分
規
、
比
例

規
與
半
圓
儀
，
彷
彿
也
看
到
康
熙
皇
帝
對

照
各
式
比
例
線
與
圖
解
，
或
許
口
沫
橫
飛

地
、
或
許
手
舞
足
蹈
地
進
行
計
算
，
彷
彿

洪
若
翰
信
中
情
境
躍
然
眼
前
。
過
去
被
列

在
遠
西
奇
器
的
製
圖
儀
器
，
現
今
圓
規
與

比
例
尺
等
早
已
成
了
大
家
書
桌
上
或
鉛
筆

盒
內
常
見
的
文
具
用
品
，
不
足
為
奇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登
錄
保
存
處

圖十九　 院藏平腳比例規的X光螢光光譜圖，顯示主要成份為銅（Cu）
和鋅（Z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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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四　清潔修護後的鴨嘴筆　局部

圖二十　清潔修護後的針筆頭　局部

圖二一　清潔修護後的分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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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潔
時
器
表
因
銹
屑
堆
積
而
產
生
過
度
摩

擦
的
問
題
。
﹁
修
護
表
面
﹂
的
拿
捏
以
恢

復
器
形
外
觀
線
條
為
準
則
，
例
如
：
盡
量

揭
露
針
筆
頭
的
原
有
線
條
︵
圖
二
十
︶
，

部
分
白
色
金
屬
因
鐵
銹
生
成
過
深
，
原
有

金
屬
表
面
已
有
下
陷
之
虞
，
為
避
免
表
面

凹
凸
不
平
，
刮
除
銹
垢
時
，
仍
以
保
持
線

條
平
順
為
前
提
，
避
免
過
度
清
潔
而
損
傷

原
有
形
貌
。
︵
見
圖
二
一—
二
四
︶

文
物
來
源
與
使
用
脈
絡

清
宮
西
洋
科
學
儀
器
的
來
源
，
有

當
時
傳
教
士
直
接
攜
帶
進
來
的
或
法
王

路
易
十
四
贈
禮
的
歐
洲
製
品
，
也
有
造
辦

處
的
自
製
品
。
本
組
院
藏
西
洋
製
圖
儀

器
，
除
了
三
件
刻
有
法
文
之
外
，
整
體
包

裝
組
合
形
式
，
也
大
致
與
歐
洲
同
時
期
作

品
吻
合
，
例
如
：
牛
津
大
學
科
技
史
博
物

館
所
收
十
八
世
紀
成
套
製
圖
儀
器
組
︵
編

號
二
九
九
四
七
︶
或
倫
敦
格
林
威
治
國
家

海
洋
博
物
館
所
收
一
七
八○

年
代G

eorge 

A
d

am
s

打
造
的
成
套
製
圖
儀
器
組
︵
編
號

N
A

V
0651

︶
，
或
可
說
明
本
組
院
藏
西
洋

製
圖
儀
器
為
法
國
巴
黎
原
裝
進
口
。

路
易
十
四
時
期
，
擔
任
國
王
懺
悔
師

的
拉
雪
茲
神
父
︵Fran

çois de la C
haise, 

1624–1709

︶
，
是
當
時
來
華
法
國
耶
穌
會

士
白
晉
、
馬
若
瑟
、
宋
若
瀚
、
洪
若
翰
等

人
的
主
要
寫
信
對
象
。
一
七○

三
年
洪
若

翰
神
父
向
拉
雪
茲
神
父
提
到
康
熙
皇
帝
學

習
歐
洲
科
學
的
情
景
，
神
父
們
每
天
都
進

宮
，
上
午
兩
個
小
時
、
晚
上
兩
個
小
時
和

皇
帝
在
一
起
。
即
使
神
父
離
開
後
，
皇
帝

繼
續
複
習
圖
解
還
親
自
解
說
給
皇
子
聽
，

這
樣
的
學
習
持
續
四
、
五
年
，
也
從
不
誤

朝
。
而
且
往
往
舉
一
反
三
，
神
父
們
講
解

固
體
比
例
後
，
皇
帝
拿
起
一
顆
球
，
可
精

表二　比例規的銅鋅合金比例

Cu 74.71 (wt%)

Zn 25.29 (wt%)


